

	本期委員發言紀錄索引

	立法院第8屆第4會期第18次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修正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２１）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趙天麟、田秋堇、蘇清泉、陳其邁、劉建國

	本院紀律委員會函，為處理民進黨黨團擬具「為總統馬英九、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黃世銘，相繼於九月六日、九月八日召開記者會以監聽所得之譯文資料，片面指控王金平院長為柯建銘委員在更一審已獲判無罪之全民電通司法案件進行關說，嗣後馬英九總統藉此為由展開九月政爭報復行動。基於行政立法分權制衡及本院自主與自律原則，為釐清本案真實情況，請院會將本案交紀律委員會調查及處理；該委員會於審查本案時應比照各常設委員會全程同步上網並錄音、錄影，同時給予柯建銘委員充分時間說明答辯」乙案，檢送審議報告，請公決案─重付審查─
（頁次：２２－２８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國民黨黨團，為確保消費者權益，要求行政院迅即修正食品衛生管理法，以不法業者的罰鍰、罰金、不當得利等收入作為來源，設立食品安全保護基金，用以補助受害消費者團體訴訟、食品健康風險評估及特定食品衛生安全事件有關消費者權益保護費用；至於中盤商與上游廠商之交易糾紛事宜，應尋求民法途徑解決，由上游廠商負賠償責任，不宜由食品安全保護基金負擔。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２８６－２８７）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委員蕭美琴等36人，茲因陸軍下士洪仲丘疑似遭不肖陸軍現役軍人集體違法施以懲罰致死案，業已爆發輿論對國軍形象及軍法偵查之質疑，實有召開調閱委員會以行使國會調查權之必要，以平息外界疑慮、還原事件真相並協助軍/司法調查。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２８７－２８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外國人投資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２８８－３０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華僑回國投資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３０６－３１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植物防疫檢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３１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老人福利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３１９－３３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10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案及行政院函為該院體育委員會為補助臺北市政府辦理「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所需權利金，動支10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第二預備金2億8,725萬620元支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３３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所得稅法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３３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刪除郵政儲金匯兌法第十七條條文；並修正第二條、第十條至第十三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３３９－３５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盧秀燕

	修正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第十四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３５３－３５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廖正井

	修正民用航空法第三十七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３５９－３６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草案─完成三讀─　　　　　　　　　　　　（頁次：３６２－３８１）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楊瓊瓔、邱文彥、廖國棟

	中華民國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逐款討論─　　　　　　　　　　　　　　　　　　　　　　　　　　　　　　　　（頁次：３８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３８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３８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３８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藥事法第九十五條、第九十六條及第一百條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３８３－３８４）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健康食品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３８４－３９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３９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五條、第九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３９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消防法第九條、第十九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頁次：３９９－４０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增訂地方制度法第四章之一章名及第八十三條之二至第八十三條之八條文；刪除第二十二條條文；並修正第六條、第二十七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五條至第五十七條、第六十二條、第七十七條、第八十二條、第八十三條、第八十七條及第八十八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４０８－４６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孔文吉、廖國棟、高金素梅

	
	

	
	

	
	

	
	

	
	

	
	

	
	

	
	

	
	

	
	

	
	

	
	

	
	




